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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1号）和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公司于2023

年12月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3】SCP533号），该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且公司于2024年3

月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

MTN210号），该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

年内有效，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发行了2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248天，将于2026

年4月13日到期。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发行了4亿元中期票据，期限为三年，将

于2026年4月13日到期。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发行了2亿元中期票据，期限为三

年，将于2028年4月18日到期。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发行了5亿元中期票据，期限

为三年，将于2028年8月8日到期。

此前公司从未发生任何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况。

2025年12月，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中市协注

〔2025〕SCP358号”《接受注册通知书》，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30亿元，自通

知书落款2025年12月1日起二年内有效，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025年12月，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中市协注



〔2025〕MTN1154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自通知

书落款2025年12月1日起2年内有效，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主承销，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拟2026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方案如下：

一、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和期限

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方案的主要条款：

发行规模和期限：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的2年内，公司将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定的期限和最高余

额范围内分次发行。

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利率，由公司

和承销商共同商定。

发行价格：当期债务融资工具面值发行或按面值贴现发行。

发行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授权首

席执行官（CEO）、总经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募集的资金，拟用于包括但不限于归还银行借款、补充营

运资金、更新车辆和归还存量债券，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有效降低融资

成本，减轻公司经营负担。

本次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如获得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将授权

首席执行官（CEO）、总经理办理与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全部事宜，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上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批注册、备案、发行等事项。

上述决议有效期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以上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